【信息反馈】

我理解的该做的和想做的
——读《存在感和拖延症：应该做的和想要做的》有感
（一院吴禄茵，2014年1月17日）

在学校关工网站上阅读了经管学院曾瑾同学推荐的文章《存在感和拖延症：应该做的和想要做的》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1月12日），感触殊深，文章中深刻探索了何为应该做的和何为想要做的。

“应该做的”，是指规条要求的，个人在这个社会上所扮演的角色所要做的，是一种责任感的体现，如作为一名学生，应该好好学习，努力学好每一门学科。“想要做的”，是指自己内心的追求，比如梦想啊，并不是那些随心所欲、无理取闹、伤天害理之类的事，如我想要去西藏看看，想去西湖游游。
可是如果当你不热爱这个事业，不热爱你的生活，又觉得应该做这些的时候，你就只能强迫你的肉体去做了，而你的心并不会被你使唤，跟着强迫过来。你的心不在这，你的身体必须在这，你就会感到很累。不仅是你要付出3倍的精力去完成它，更是你失去了支持你去做的源动力。你不是在支配你的身体在做，而是强迫你的身体去做。你用非常大的规条，用很多“应该”和“责任”强迫了自己这么去做。你的心说“不喜欢”，你的脑在说“要去做”。把心藏起来，假装它不会说话，于是就只听大脑里的声音“这些是你的责任，这些是你应该做的”。这样应该做的意义又在哪里呢？

也许因为社会就是这么教我们的，家庭就是这么教我们的：你应该奋斗，你应该优秀，你应该节约，你应该做大家都认为对的和好的事情。
你说，是啊，人活着不就是这样吗？我只是想说，问问你的内心：你真的是想这样吗？还是你觉得理所当然的认为应该这样。这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深思的，不要因为应该做的，而忽略想要做的，也不要因为想要做的，而忽略应该做的。
（注：学校关工网站刊发时间：2015年1月20日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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